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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

張文光議員 

張議員﹕ 

感謝 閣下與劉秀成議員、張國柱議員在百忙中撥冗接見我們，為正生會屬下霞 

澗青少年男／女院舍、及正生書院教學設施改善事宜交流意見。 

經多方充份探討，達至共識如下﹕ 

 

１） 至今，梅窩空置校舍仍是敝會認定最理想選址，從長遠、根本考量，正生

上述院舍、學校必需遷址梅窩。 

 

２） 敝會認同遷址需時，為現有接受服務者益處，應有臨時、短期改善措施，

以舒緩現址的危險、惡劣生活、學習環境。（詳細改善方案要求見附件） 

 

３） 所有改善工程涉及資金、政策、手續皆需政府各部門全力支持、帶動。（能

以最短期內實施方可） 

 

４） 所有改善工程的結果，皆需合乎現時戒毒院舍、學校牌照審批要求。 

敝會衷心銘感 諸位對青少年的關愛、支持﹔亦充份肯定敝會多年來的服務成 

果。敝會仝人亦一如過往，盡心努力服務青少年。 

敬祝 

工作愉快 

基督教正生會 

林希聖 行政總裁 

21-5-2010 
副本送呈﹕ 

劉秀成 議員 

張國柱 議員 

 
 



張文光議員、張國柱議員及劉秀成議員 

就基督教正生會院舍重置事宜作出的十項建議 

 
 
1. 約 10 個課室，每個 12 人，是 120 名學生的容量，包括兩層的地盤屋

連同教師休息室。 
 
2. 設 3 個軍營式圓筒形宿舍（2 男 1 女），連浴室廁所和老師房間。 
 
3. 設上蓋填地台的禮堂和飯堂共用空間 1 個，廚房在附近。 
 
4. 改善現有的屋舍做特別室、溫習室和活動室。 
 
5. 保證山石的安全。 
 
6. 解決船隻交通。 
 
7. 規管財政。 
 
8. 梅窩校舍仍是首選，除非有雙方同意的取代。 
 
9. 政府、議員、校方舉行 3 方會議，協定方案，解決各部門的牌照。 
 
10. 建築費用由政府負責。 

 
 

 
 


